
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诉前调解中心

工作规程 (试行 )

(2021年 4月 21日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

2021年度第2次全委会通过 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Ⅱ制定依据】为规范诉前调解中心 (以下简称
“
调解

中心”)各项工作,推动矛盾纠纷的平和、高效化解,根据 《汕

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建设
“
一站武

”
诉讼服务体系的实施

方案》的安排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1中心定位】调解中心是由人民法院主导、有关行政

单位、社会力量等调解力量参与的矛盾纠纷化解平台。

调解中心的日常运作由立案庭代为管理。

第三条 1中心宗旨】调解中心在遵守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以

及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,充分发挥调解功能,鼓励、引导、促

成当事人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,力 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。

第四条 Ⅱ工作原则】诉前调解工作遵循合法、自愿、高效、

便民、保密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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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中心职责和人员组成

第五条 【中心职能】调解中心主要工作职能包括 :

(一 )对本院前置分流的民商事案件开展诉前调解工作;

(二 )负 责调解组织、调解员名册的编制和管理;

(三 )负 责对调解员和调解工作的指导、管理和监督 ;

(四 )其它与诉前调解相关的工作。

第六条1特邀调解组织】调解中心引入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

商事调解、行业调解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作为调解中心

特邀调解组织并参与诉前调解。

第七条 【人员组成1调解中心工作人员由调解员、调解助理

组成。调解员由专职调解员、特邀专职调解员和特邀兼职调解员

组成。

第八条 1调解员职责】调解员的主要职责包括:具体承办调

解中心分派的调解案件,依法依规开展调解工作。

第九条 1调解助理职责】调解助理的主要职责包括:在调解

员的指导下开展案件材料收转、通知、送达、记录、报结等程序

性工作,以及完成调解中心分派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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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调解开展与诉调对接

第十条 【调解开展】调解中心依法依规开展诉前调解工作 ,

充分发挥调解的特点与优势,努力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,化

解矛盾纠纷。

第十一条 【案件流转】调解中心应做好案件流转工作,确定

案件流转节点,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做好分案、移案、调解、结案

及与诉讼服务中心的对接工作。

第十二条 1诉调对接】调解中心完善诉调对接程序和运作流

程,配合开展调解效力确认、速裁审理等各项工作。

第十三条 1信息化保障1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,运用在线

调解平台,对诉前调解案件进行全流程、信息化管理,提高调解

工作的质量和效率,为案件流转、程序转换、统计分析、信息共

享等提供信息化支撑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【解释主体】本规定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解释。

第十五条 【施行时间1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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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弘 —

2021年 5月 10日 印发


